共青团广东培正学院委员会文件
培正团组发[2011] 6 号

关于在全院各级团组织和广大团员中开展
“创先争优”系列活动的通知
团委各部门、各分团委、直属组织：

按照团省委、学院党委关于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的部署和要求，学院团委决定以团组织开展“基层团建”、“两进三同”、“幸福培正”为主要内容，在全院各级团组织和广大团员中组织开展“祖国在心中，青春去建功”为主题的“创先争优”系列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团组织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在广大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中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是巩固和拓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成果的重要举措，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经常性工作。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紧跟党的步伐，在全院各级团组织和广大团员中开展“祖国在心中，青春去建功”为主题的“创先争优”系列活动，是共青团主动融入党的建设的重要举措，是促进党建带团建的有效方式，对于加强团的基层组织建设、提升团的队伍的整体素质、有效动员广大团员青年投身学院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二、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建党90周年为契机，紧密结合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特点和实际，在全校深入开展“祖国在心中，青春去建功”为主题的“创先争优”系列活动，进一步增强全体同学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的责任感和荣誉感，进一步激励全院各团组织开拓创新、扎实进取、争先创优，进一步推进学风、校风建设，构建和谐校园，以实际行动向建党90周年献礼。 

三、活动的总体要求和目标任务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两个全体青年”的政治目标，围绕学院发展战略和学院校风学风建设，结合团组织建设和工作实际，“祖国在心中，青春去建功”为主题的，广泛开展特色鲜明、生动活泼的“创先争优”系列活动，团结带领广大团员青年在促进学院校风学风建设中发挥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精神为指导，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引导激励基层团组织和团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按照“学习争先，活动争先，思想争先”和“学习优，作风优，素质优”的要求，各分团委和团支部要坚持以“创先争优”活动统揽工作全局。通过“三先”、“三优”，一方面推动团组织积极开展创先争优活动，走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前列；另一方面引导基层团组织落实好全团重点工作，在组织青年、引导青年、服务青年和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等领域争当先进。切实增强广大团员的组织意识、模范意识，引导团员青年坚定理想信念，勤奋学习工作，勇当时代先锋；促进各级团干部树立正确的成长观，忠诚党的事业，热爱团的岗位，竭诚服务青年，做党放心、青年满意的团干部。从而提高基层团组织的覆盖面、提高基层团的工作和活动的影响力。

四、活动主题

祖国在心中，青春去建功
五、活动时间

2011年5月至12月
六、组织机构

    学院团委成立 “创先争优”系列活动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统筹工作。成员名单如下：

    顾  问：汝炳荣  程  玮

组  长：邓  惠

    副组长：阮  霖  杨恩正

    成  员：郭  亮  吴玲娜  王华波  刘树晓  胡  闹  李 鹏  曾 营  李祥承  彭艳芳  张艳萍  甄媛圆  徐云姬  蔡炜韬

    主办：学院团委组织部
承办：各分团委
协办：各团支部  

    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地点在学生活动中心612室
七、活动内容与项目

分为“基层团建”、“两进三同”、“幸福培正”三个主要内容
（一）“基层团建”
1、活动目的：以“活力在基层”活动为载体，加强基层团组织建设，提高团员意识，提升团员素质。
2、活动形式：承办单位自定，活动要符合主题。

3、活动组织：分团委
4、活动承办：各团支部

5、本主题招标活动项目数量：6个
（二）“两进三同”

1、活动目的：扎实推进团干部 “走进基层、走进青年”， 与团员“同劳动、同学习、同生活”的“两进三同”工作，锻炼团干部的成长，进一步了解学生、校情，促进和谐校园的建设。
2、活动形式：承办单位自定，活动要符合主题。

3、活动组织：分团委

4、活动承办：各团支部

5、本主题招标活动项目数量：4个

（三）“幸福培正”

1、活动目的：为进一步推进校园和谐建设，落实“幸福培正•青年先锋”活动，营造幸福、奋进的氛围，提高同学们的综合素质，促进我院学生全面发展，努力构建和谐校园，加强培正学子幸福感受。

2、活动形式：承办单位自定，活动要符合主题。

3、活动组织：分团委

4、活动承办：各团支部

5、本主题招标活动项目数量：4个
八、推进举措

　　全院各级团组织要紧紧围绕“祖国在心中，青春去建功”的主题,通过以下举措,扎实推进创先争优系列活动。

　　（一）深入宣传，广泛发动。要充分利用各类媒介和团属宣传阵地，大力宣传在团的系统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的重要意义。通过广泛深入的思想发动和组织准备，为活动的顺利开展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各级团组织要找准自身的工作定位，制定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实施方案，提出切实可行的活动争创目标。

　　（二）把握重点，夯实基础。抓住基层团组织建设这一重点，按照“扩大组织覆盖，增强内在活力”的要求，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建团模式、加强团的队伍建设和完善团的运行机制，切实加强传统领域团建，加快推进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和外出务工青年群体团建工作，为活动的开展提供有力的组织支撑。

　　（三）选准载体，重在参与。各级团组织要围绕“两进三同”工作的总体部署，各级团干部要深入广大团员中间，突出共青团特色，确定具体的活动载体，积极开展思想性、学习性、技能性和服务性活动，广泛动员广大团员积极参与，扩大活动的覆盖面和影响力，使广大团干部成为团员的表率，广大团员成为青年的表率。

　　（四）总结提高，评选表彰。学院团委组织部结合重大活动和“五四青年节”等重要节日，对下级团组织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的情况进行督查，对活动开展情况进行相关总结。在此基础上，评选表彰在创先争优活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基层团组织、优秀共青团干部和优秀共青团员。

　　九、时间安排

　　学院团委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将围绕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迎接共青团成立89周年来开展。主要分为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2011年4月开始至5月，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为主要内容，进行宣传发动，为创先争优活动深入开展做好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和工作准备。

　　第二阶段：2011年5月开始至2011年12月，以迎接建党90周年、建团89周年为专题，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各级团组织要切实履行基本职责，广大团干团员要立足本职岗位，积极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不断兴起创先争优活动热潮。

第三阶段：2012年1月，活动总结表彰。引导各级团组织和广大团干团员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创造更加出色的工作业绩，向党的十八大献礼。

　　十、加强组织领导

（一）精心组织，落实责任。各级团组织要高度重视，统筹安排，精心组织，认真抓好创先争优活动，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各自的实施方案和工作安排，构建由团委统一领导，团委组织部主责、相关部门积极参与的工作机制。
　  （二）密切联系，有效督导。各级团组织和团干部，要在开展好创先争优活动的同时，结合各自实际，确定团的创先争优活动的基层联系点。通过召开座谈会、经常性督查和随机抽查等方式，帮助基层团组织明确活动目标和内容，了解活动进展和基本情况，肯定活动取得的成效，发现存在的问题，指出努力的方向。

　  （三）加强宣传，典型引导。各级团组织要充分运用团内宣传阵地、网络、短信平台和新闻媒体，采取团员青年喜闻乐见的方式，大力宣传活动中的新鲜经验和先进典型，为活动营造良好氛围。学院将在梦飞翔网站开辟“祖国在心中，青春去建功”创先争优活动专栏，编发《活动简报》，深入反映活动开展情况。要加大表彰力度，选树一批时代性、可学性和示范性强的团组织、团干部和团员先进典型，重点挖掘在学院校风学风建设中涌现出来的优秀青年和先进青年集体，营造学习典型、崇尚榜样和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

评奖办法

（四）评选 “创先争优”活动优秀组织奖1名，颁发奖牌并给予500元奖金。
（五）评选 “创先争优”活动优秀活动奖3名，颁发奖牌并给予300元奖金。
（六）评选 “创先争优”活动优秀个人50名，颁发荣誉证书。
   （七）评奖要求：（见附件2）

（八）“创先争优”系列活动设立专项经费，专款专用。

十一、注意事项
（一）学院团委组织部负责统筹、检查和督促 “创先争优”各项活动的开展情况，及时收集整理各承办单位的活动宣传资料和总结材料，学院团委宣传部统筹协调“创先争优”活动期间的宣传情况，各承办方要在每个活动过程中通过梦飞翔及时发布活动情况；

 （二）凡2011年“创先争优”的系列活动都必须冠以“创先争优”的名义，例如：广东培正学院共青团“创先争优”系列活动之××××。
   （三）投标单位在5月11日17：00——18：00到院团委办公室（学生活动中心612）上交《广东培正学院共青团“创先争优”活动项目申报表》（见附件1）和活动计划书（纸质版和电子版），各活动项目及承办单位中标情况于5月下旬公布。
（四）已经开展了与创优争先相关活动的团组织不参与本活动的投标，但可参加本次活动评奖，参与评奖单位在评选表彰期间（具体时间另行通知）上交《广东培正学院共青团“创先争优”活动项目申报表》、活动总结和3张活动照片（纸质版和电子版）。

联系人:

    蔡炜韬，电话： 15920899430（659430）邮箱：410954636@qq.com
    附件：1、《广东培正学院共青团“创先争优”活动项目申报表》

          2、《广东培正学院共青团“创先争优”活动项目评估表》

          3、《广东培正学院共青团“创先争优”活动项目经费预算》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日
主题词：团组织  创先争优  通知                                   
主送： 团委各部门   各分团委                                     
抄送： 学院党委                                                  
学院团委组织部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日印发
附件1  广东培正学院共青团“创先争优”活动项目申报表
承办团组织：
	活动名称
	　

	活动时间
	　
	活动第一负责人
	　

	活动地点
	
	电话：长（短）
	

	活动类别篇章

（下面划√）
	基层团建
	两进三同
	幸福培正

	
	    
	　
	　

	活动项目简介

（说明活动

对象及规模）
	可另附页


	
	

	
	

	活动项目
总资金预算
（   ）元
	活动各项总支出预算明细
	

	
	专项经费支出部分说明
	

	
	其他经费支出部分说明
	

	分团委意见
	

	学院团委

组织部

意见
	　
　


附件2     广东培正学院共青团“创先争优”活动项目评估表
	活动名称
	
	承办单位
	

	活动时间
	
	活动地点
	

	评委签名
	


	评分要求
	评语（分值）

	1、活动项目主题内涵丰富，与“创先争优”紧密

相连。（30分）
	

	2、有详细的工作方案、总结材料，组织过程严谨
有序（15分）
	

	3、宣传全面有力，采用多种渠道且覆盖面广，在
学生中影响较大（25分）
	

	4、组织到位，学生参与面广，活动效果好，学生
普遍反应有收获（30分）
	

	总计分
	


附件3   广东培正学院共青团“创先争优”活动项目经费预算

	项目
	活动经费
	数量
	合计（元）
	备注

	基层团建
	600
	6项
	3600
	

	两进三同
	500
	4项
	2000
	

	幸福培正
	500
	4项
	2000
	

	启动仪式
	500
	
	500
	承办方使用

	宣传费用
	2000
	
	2000
	含（横幅、喷

画、海报等）

	奖牌
	80
	4
	320
	

	奖金
	300/500
	4
	1400
	

	办公经费
	250
	
	250
	

	机动经费
	500
	
	500
	

	合计
	
	
	12570
	超出部分列支

下学期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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